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江苏维尔

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调整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 号》、《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要求，我们对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

予数量调整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由于公司已实施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情况：以公司总

股本 9778.5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以

总股本 9778.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股，因此公司预留限制性股

票原授予价格由每股 12.91 元调整为 7.95 元，原授予数量由 10.8 万股调整为

17.28万股。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等文件中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予数

量的调整。 

二、《关于调整公司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 号》、《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要求，我们对公司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

价格调整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由于公司已实施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情况：以公司总

股本 9778.5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以

总股本 9778.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股，因此公司尚未解锁股份

的数量 143.1 万股调整为 228.96 万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价格应由 10.29

元/股调整为 6.31 元/股。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江苏维

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文件中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调整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及价格。 

三、《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董事会提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639

万元用于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5,639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未来将由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负责常州市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及综合处置项目（一期）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并由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与招标人签署相关正式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用于常州市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输及综合处置项目（一期）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有利于公司迅速进

入餐厨废弃物处理领域，对于拓展公司的 BOT 业务模式，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扩大公司运营业务规模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该项目

的投入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该项目的投入不存在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项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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